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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（2018 年 12 月 26 日） 
 

一、会议时间：2018年 12月 26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:00  

二、会议地点：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北衙路 501号公司综合楼 406 会议室 

三、参加人：（1）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； 

（2）公司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

（3）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律师。 

四、会议议程： 

时间 内    容 

9:00～9:05 
一、主持人介绍会议议程，宣读监票人、计票人名单,提请大会通

过（举手表决） 

9:05～10:00 

二、全体股东逐项审议会议议案 

1. 受董事长委托，董秘孙继兵作《关于拟转让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

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（10min） 

2. 受董事长委托，董秘孙继兵作《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（沈阳）高新科技有

限公司解散的议案》；（10min） 

全体股东对以上议案进行讨论（35min） 

10:00～10:30 

三、全体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

1．以书面方式对上述议案逐项进行表决； 

2．统计现场投票结果； 

3．监票人代表宣读表决结果； 

4．副总经理/董秘孙继兵宣读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5．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。 

四、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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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: 

 

  关于拟转让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为了实现国务院国资委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僵尸特

困企业的处置要求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大公司”）拟分别将其持有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世新”、“标的公司”）5130 万股（57%）的股份、80

万股（0.89%）的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江公司”）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工商登记信息 

名称：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29 号维亚大厦 12 层 07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春雷 

注册资本：9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2 年 12 月 25 日 

经营范围：燃气轮机及成套产品的研发、销售；燃气轮机动力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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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设计、承包、安装、维修服务；燃气轮机动力工程承包、安装、维

修服务；燃气轮机项目和机组的运行维护、设备维修；燃气轮机相关

设备销售;进出口业务；技术咨询；人员培训；机电设备、换热器的销

售；高新技术投资；生产燃气轮机及成套产品、机电设备、换热器(生

产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)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,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

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 

（二）标的公司的股东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5,130.00 57.00 

2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950.00 10.56 

3 西安航空发动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570.00 6.33 

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0.00 5.22 

5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500.00 5.55 

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380.00 4.22 

7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80.00 4.22 

8 北京瑞赛科技有限公司（现中航高科） 230.00 2.56 

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 150.00 1.67 

10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80.00 0.89 

11 西安航空动力控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0.00 0.89 

12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80.00 0.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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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合计 9,000.00 100.00 

（三）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2.85 亿元，

总负债为人民币 14.86 亿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-2.01 亿元；2017 年度

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.47 亿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-0.81 亿元。  

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7.00 亿元，

总负债为人民币 11.45 亿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-4.45 亿元；2018 年 1

月-10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.57 亿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-2.46 亿元。 

二、受让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工商登记信息 

名称：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住所：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北衙村 

法定代表人：姬苏春 

注册资本：6,45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1 年 6 月 20 日 

经营范围：航空、航天工程及农业机械配套用液压泵、马达液压

元件、液压系统的设计、制造销售;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

业务;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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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的进口业务;企业可以按国家规定,以贸易方式从事进出口业务。 

（二）受让方的股东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6,450.00 100.00 

三、本次股份转让方案 

（一） 转让条件 

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交割（即目标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之时）

先决条件为： 

1.本次转让业已获得本次股权转让各方内部有权机构批准； 

2.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《关于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

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上签字并加盖各方各自公章； 

3. 本次股权转让按照国有产权交易监督管理规定已取得有权审

批机构的批准； 

4.本次转让依据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业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

限公司备案。 

上述条件均满足之日后 30 日内，公司、安大公司、金江公司共同

协助标的公司办理本次转让的交割手续（以下简称“交割日”）。自基准日

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，仍由转让方按本次转让前的持股

比例享有或承担。交割日后，金江公司即成为标的公司股东，金江公

司对标的公司承担的股东责任以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1 元人民币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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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关于债权债务的事项 

金江公司不因本次股权转让承担标的公司的债权、债务。本次股

权转让后，标的公司的债权、债务仍由标的公司自行承担。 

（三） 转让价格 

本次转让价格以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认可的中航世

新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，若评估值为负值，

则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 元。 

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中

同华评报字[2018]第 061314 号），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中航世

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-31,249.67 万元，因此，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价

款定为：受让方向中航重机、安大公司各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 元。 

本次转让的对价应在本次转让交割条件所述条件均满足之日后 5

个工作日内予以支付。 

四、本次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国务院国资委、航空工业集团有关僵尸特困

企业的处置要求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

需要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中航世新及其下属全资、控股企业将不

再纳入中航重机合并报表范围。 

五、本次事项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权转让所依据的中航世新资产评估报告，尚需经中

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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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。 

六、授权事宜 

提议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不违反本议案内容的情

况下，全权负责办理上述股份转让的具体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股

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和过户等相关事宜。 

 

鉴于金江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航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控制的企业，因此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

司、中国贵州航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

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决本议案。 
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 

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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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: 

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（沈阳）高新科技有限公司解散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为了实现国务院国资委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僵尸特

困企业的处置要求，公司拟计划对控股子公司中航（沈阳）高新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新公司”）进行解散并注销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

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解散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拟解散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工商登记信息 

名称：中航（沈阳）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沈阳市于洪区洪汇路 212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高飞 

注册资本：9,493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钛合金结构件加工、制造及技术开发、销售,激光成形

技术研发、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,金属材料、成套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研

发、制造、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,但国家限定公

司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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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.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5,000.00 52.67 

2. 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,000.00 31.60 

3.  大连保税区炎阳贸易有限公司 1,493.00 15.73 

合计 9,493.00 100.00 

（三）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高新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.68 亿元，

总负债为人民币 0.83 亿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 0.85 亿元；2017 年度的

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.08 亿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-0.29 亿元。  

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高新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.39 亿元，

总负债为人民币 0.68 亿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 0.71 亿元。 

二、本次解散并注销高新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注销控股子公司高新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，降低管理成

本，提高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，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

变化。由于注销高新公司未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

影响，因此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三、本次事项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本次解散尚需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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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授权事宜 

提议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不违反本议案内容的情

况下，全权负责办理上述解散公司的具体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清

算组、制定员工安置方案、资产负债处置方案等。 

鉴于本次解散涉及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投资”），

中航投资系由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公

司，故本次解散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

司、中国贵州航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

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决本议案。 
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 

 

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